
附表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食物及飲水管制之行動基準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說明：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系列第一○九、一一五號報告訂定。 

 

放射性核種  
行動基準（千貝克／公斤）  

一般食品  牛乳、嬰兒食品、飲水  

銫-134, 銫-137, 釕-103, 釕-106, 鍶-89  

碘-131  

鍶-90  

鋂-241, 鈽-238, 鈽-239  

1 以上  

   

0.1 以上  

0.01 以上  

1 以上  

0.1 以上  

   

0.001 以上  


